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2021 年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广州市财政局：

根据《关于印发 2022 年广州市市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

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拟将我院 2021 年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主要职能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主要职责是：

（1）审判法律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的由天河区人

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等第一审案件。

（2）审查和处理不服本院判决、裁定的各类申诉和申

请再审案件以及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

（3）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执行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和决定，以及法律规定应当由本院执行的其他法

律文书。

（4）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草案提出意见；对案件

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5）负责本院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和纪检、监察等工

作，按照干部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人员。

（6）结合审判工作宣传法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

和法律。

（7）承办其他应由法院负责的工作。

2．部门机构情况

本部门内设机构 10 个，分别是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

一庭、民事审判二庭、综合审判庭、立案庭、执行局、政治

部（机关党委、督察室）、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综

合办公室、司法警察大队；派出法庭 2 个：凤凰人民法庭、

兴华人民法庭；1 个下属事业单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机关服务中心。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年度总体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努力发挥审判执行职能作用，服

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大局，为广州、天河着力在综合实力、

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出新出彩，推动广

州、天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重点工作任务：保障机构运行、依法审理各类案件、加

强民生权益司法保护、打造智慧审判平台。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2021 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数为

15753.55 万元，执行数为 15625.72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1%。

其他资金收入预算数 1564.32 万元，执行数 1564.32 万元，

完成预算的 100%。

（四）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党的十九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精神以及各级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我部门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有效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工作，对所有财政资金安排

的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从评价情况来看，我部门预算编制

准确、部门预算及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完整、相关制度能够有

效执行；预决算信息均按照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能按照

要求开展绩效监控并开展绩效自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均能较好实现。

二、综合评价分析

（一）自评结论综述

我院坚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重要部署，我院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以绩效目标

实现为导向，按照“谁支出、谁负责”原则，对部门整体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自我评价，自评得分 91.65 分，其中管

理效能 41.65 分，履职效能 50 分。

（二）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依法审理各类案件



我院充分发挥审判机关职能作用，依法办理各类案件，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同时注重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干警素质，提高审

判执行工作的效率。

2.保障机构运行

坚决落实政府带头过紧日子要求，把钱用在刀刃上，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充分保障人员经费，公务用车正常运行，

提高办公环境安全性及质量，保障法院审判工作顺利开展。

3.打造智慧审判平台

深化智慧法院建设，积极深化“一站式”改革，依托“移

动微诉讼”平台，实现诉讼业务全流程一网通办，为当事人

提供“司法公开、诉讼服务一体化、法制宣传多样化”的司

法服务；为法官和干警提供“使用便捷、业务协同、服务智

能”的审判执行应用；为法院各级领导管理部门提供“数据

集中、流程可视、管理精细、工作便利”的管理和工作工具。

4.加强民生权益司法保护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强化

司法人文关怀，加强民生权益司法保护，深化司法公开，推

动透明、公正、高效司法体制建设，积极参与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为民司法水平。

（三）各重点任务项目支出完成情况分析

本部门重点项目为运行经费及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支



出完成情况如下：

运行经费项目年度预算数 3154.64 万元，预算完成数

3454.64 万元，预算完成率 100%。该项目主要用于保障我院

审判及执行工作所需的日常办案经费及业务经费等，该项经

费支出的项目主要有办公费、差旅费、劳务费、邮电费、培

训费、委托业务费、印刷费、物业管理费、租金、维修费等。

本年度通过开展此项目，积极打击和惩治刑事犯罪，推动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河，充分发挥审判执行工作职能，推动

天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信息化运维服务经费项目年度预算数 326.9 万元，预算

完成数 326.9 万元，预算完成率 100%。该项目是通过利用专

业公司的技术、智力、人力等资源，通过科学规范的项目管

理，为法院提供各类可应用、可量化、可管理、可评估的运

维护服务，为各系统提供硬件、软件全方位的良好维护、保

养、系统技术保障和全面响应，保证各系统设备、管路、线

缆等正常工作。本年度通过开展此项目，全面保障我院智能

化系统和办公设备安全运行和信息有效应用。

（四）主要工作成效

2021 年，我院根据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广大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广州市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部

署、天河区委九届十三次全会部署以及上级法院工作安排，

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年受理案



件 100037 件，结案 81127 件，法官人均结案 730.87 件，同

比分别增长 5.91%、4.26%、13.65%，各项指标在全省全市名

列前茅，办案质效保持优良，全力跑出了公平正义“加速度”

和“高质量”。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1 年度我院在广州市财政局组织指导下开展市级财

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从评价结果来看，预算编制、执行进

度及使用效益情况均达到了预期的绩效目标。同时我院也通

过绩效评价认识到当前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绩效目标

结构设置不够完善，二是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

善，三是部分绩效指标仍有提升的空间。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以更高站位把牢政治方向，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的主

体责任，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对本级及所属单位绩

效评价的组织管理，明确绩效评价内部职责分工，提高管理

人员绩效管理意识和水平，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二是完善优化部门绩效管理制度，成立绩效管理工作小

组，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积极开展部门绩效监控和绩效

自评，确保评价结果真实性、准确性，提升评价质量，不断

提高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三是提升部门支出的资金效益，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加

强各部门沟通、协调，合理分配财政资金，提升绩效目标设



置的合理性、科学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定期反馈资金使

用情况，并针对存在问题及时采取督促和纠偏措施，提高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优化支出结构。

特此报告。


